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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经验与启示

梁 丽

( 辽宁中医药大学 社会科学部，沈阳 110032)

摘 要: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贡献，推动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也存在违背自愿互利原则、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管理混乱等偏差。其启

示是: 解决“三农”问题要遵循客观规律; 建设新农村要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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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致经历了

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2 年底的互

助组，从 1953 年初到 1955 年上半年的初级社，从

1955 年秋到 1956 年底的高级社。从互助组到高级

社，农民个体所有制完全被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所取代，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

有。靠政治的高压，在短期内就把农民视如生命的

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化。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生产

力水平低、工业化和城市化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依

据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化理论，通过农业合作化来解

决农村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发展问题，通过农业合作

化把个体小农经济变成社会主义经济，并制定了积

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自愿互利、典型示范

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引导农

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正确选择。在实践的过程中避免了照搬原苏联农业

全盘集体化的模式，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且基本上取得了对个体农业

改造的成功。为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

展、为国家初级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在过渡

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

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

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

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过渡形式。”［1］
农业合作化的主要贡献，一

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合作化期间，1952

年我国 粮 食 产 量 为 3088 亿 斤，比 1949 年 增 加

45%，1955 年粮食产量增长到 3496 亿斤，1956 年

农业遭灾，粮食仍增产 176 亿斤。［2］
二是为国家工

业化作出了贡献。农业合作化时期，我国经济建设

的重点是重工业。重工业建设的资金主要通过农业

税和农村其他税收、工农业产品比价的 “剪刀差”
等渠道集中到国家。“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

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 100 年。同世界其他

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我国名列前

茅。三是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农业合作化使几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

路，集体经济代替了个体经济，城乡资本主义的联

系被切断。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农村这个广阔市场

和原料基地，不得不更加依赖社会主义的国营经

济。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潮流促使资

本家下决心接受国家的和平改造政策，有力地推动

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

农业合作化运动确实也给我们留下深刻教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工作过

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相当

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存在的

问题与偏差: 一是操之过急，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

则。在农业合作化初、中期，尚能坚持自愿互利的

原则，在高级社阶段，由于高压的政策，各地普遍

存在强迫命令现象。一些地区为发动农民入社，甚

至威胁、捆绑、打骂群众。短期内就对农民视如生

命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明显地超越

了农民的需求与心理承受能力。正如邓小平在回顾

农业合作化时所指出的那样: “农业合作化，一两

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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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

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

搞得更好一些。”［4］
二是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变革生

产关系，追求生产关系的升级，认为变革生产资料

所有制性质就可以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变生产组织

形式就可以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这种思想在后期

占了上风，过早地完全否定了私有制。三是整齐划

一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取代了初级合作社时期的多种

所有制形式，单一的集体统一经营取代了多种经营

形式的并存，以高级社集中统一管理为特征的社会

结构也取代了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社会单元的分散性

社会结构。四是农民独有的物质利益在总体利益格

局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其原因是: 采取同工同

酬，忽视劳动技能和强度的差异性; 劳动工分在计

量时也不易把握; 实践中大力推行平均主义，影响

了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5］
五是管理比较混乱，在

分配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问题，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启示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对于我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第一，要正确认识国情，解决 “三农”问题

要遵循客观规律。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生产技术水平

千差万别，特别是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即经营

分散，生产周期长，受多方面自然条件的限制，
决定了农业经济组织形式不能一刀切，要尊重农

民对生 产 经 营 形 式 多 样 化 的 探 索 和 选 择。解 决

“三农”问题要遵循客观规律，既要遵循自然规

律，又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资源配置中的

主导作用，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质，政府在遵循

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农业制定、实施有

效的 政 策 予 以 保 护，避 免 农 业 存 在 “增 产 不 增

收”和 “谷贱伤农”的现象，分担农业生产的风

险，引导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

化过程中要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指

出: “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

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

起来”。［6］
江泽民提出: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

全国人民的小康”。［7］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即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显示了

党中央对农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尊重

和维护。目前，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

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因此，要采取措施

切实维护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在经济

利益上，要将国家的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增加农民

的收入，尊重并保障农民的私有产权，要建立代表

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团体; 在政治利益上，要加强农

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

督权。要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

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

性，加强农村法制建设; 在文化利益上，各级财政

要增加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投入，改善农村办学条

件，加强县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大力开展职业教育，通过职业教育

及技术培训、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技下乡、科技成果

推广应用等多种形式，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
第三，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要始终遵循

“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发挥政府的

主导作用。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农民继家

庭承包制后的又一次伟大创造，是农民联合起来进

军国内外市场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实践证明，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从全国整体水平看，新型合作经济组

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和

政策支持。为此，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的自我选

择，允许和鼓励农民发展多样化的合作经济组织，
而不能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捏合，搞拉郎配，盲目推

进。同时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给予合理的引导

及必要的扶持，要加强立法，监督立法的实施，为

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 要制

订优惠的扶持政策，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

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要广泛开展合作教育，推动合

作经济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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